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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电机职院招〔2017〕4 号

关于申请 2017 届毕业生就业帮扶经费的通知

各系（部）：

为切实做好帮扶家庭经济困难和就业困难毕业生就业，根据

四川省教育厅《关于使用 2017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帮扶与就业

工作专项经费的函》有关要求，切实帮助我院困难毕业生顺利走

上工作岗位，有效推动我院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开展，现结合我院

毕业生就业工作实际，经研究决定，现将 2017 届毕业生就业帮扶

经费申请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请对象及帮扶经费标准

（一）发放对象

1、就业困难；

2、家庭困难；

3、残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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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三个条件满足一个即可。

（二）帮扶经费发放标准

对符合申请要求的毕业生省财政厅、省教育厅将一次性给予

每人 400 元的就业帮扶经费。

二、申请名额

2017 年我院困难高校毕业生名额为 82 人。根据我院毕业生

实际情况，具体分配：电子信息工程系 14 名；机电工程系 18 名；

经济管理系 27 名；建筑工程系 23 名。

三、申请时间

学生申请阶段的时间为 2017 年 6 月 12 日至 6 月 16 日 17：

00，毕业生向学院申请并提交相关资料到系部初审，系部初审后

将名单交招生就业处审核、公示无异后，统一报四川省教育厅高

校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审批。

四、要求

毕业年级学生向学院提出申请，并提交申请材料。材料包括

毕业生本人书面申请材料、2017 届毕业生就业困难帮扶申请表、

本人身份证复印件（一份）、个人银行账号信息（一份）。

各系部要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做好困难高校毕业生帮扶经费

发放工作的重要性，细致做好接受学生申请和资格初审的具体工

作，既要防止遗漏，也要杜绝虚报冒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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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届毕业生就业困难帮

扶申请表

招生就业处

2017 年 6 月 12 日

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 2017 年 6 月 1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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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院

2017 届毕业生就业困难帮扶申请表

系别 姓名 性别

民族 专业

身份证号

联系电话

家庭成员 称谓 工作单位 年收入（元） 联系电话

是否就业 就业单位

在校所获奖励

所获资格证书

或等级证书

困难事实

系部审核意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
就业部门审核意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

